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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6 月份研究生事务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学院：

根据学校《2022 年党政工作要点》和《研究生工作部·研

究生处 2022 年 6 月重点工作安排》，为做好 6 月份研究生教育

与管理工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学籍学历

1.完成 2022 届毕业研究生学历证书制作、发放和学信网注

册工作，学信网学历查询生效时间为 6 月 30 日 24 点。

二、培养工作

2.6 月 16 日前，完成 2021-2022-2 学期研究生期末课程考

核；6 月 30 日前，完成系统成绩录入和发布、档案整理归档。

3.2022-2023-1 学期研究生教学计划编制及教材征订工作，

6 月 30 日前完成 2021 级研究生课程排课及教材征订工作，2022

文件



级研究生根据培养方案修订完成情况另行通知。

4.2022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方案修订工作，各院根据

《关于做好 2022 版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通知》要求

完成对应阶段工作。

三、学位工作

5.完成 2022 届毕业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工作；

6.完成 2022 届毕业研究生硕士学位证书的印制与发放工

作；

7.完成 2022 届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公布与证书发

放。

四、导师工作

8.做好导师聘期考核和 2023 年招生资格审核工作。

9.组织开展导师培训。

五、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

10.统筹做好研究生疫情防控工作，坚决落实襄阳市、学校

疫情防控要求，重点掌握省外返校学生返校条件、进校、离校

情况；按照清明防控管理措施，做好端午节前后学生离校、进

校工作；持续做好核酸检测抽检工作，应检尽检。

11.抓好安全教育管理。结合学校安全大检查工作，一是以

“六防”教育为重点（“六防”即：夏季防滋扰、网络防诈骗、

防非法校园贷、防意外伤害、防传销陷阱和防溺水），认真做

好学生安全教育工作；二是结合英语四六级考试和期末考试，

加强法治教育，组织签订诚信应考承诺书，杜绝作弊、代考等

行为；三是做好端午节前后、暑假前基础管理工作。

12.做好毕业生离校前的教育管理工作。一是毕业生离校期



间，各学院须安排院领导带队，辅导员深入班级、寝室，了解

毕业生思想动态，及时解决毕业生存在的困难和困惑；并做好

毕业研究生助学贷款诚信教育工作。二是组织开展毕业生座谈

会和毕业典礼，发放毕业纪念品，表彰优秀毕业生。三是做好

毕业生离校前安全教育、材料发放、档案归档和寄送等相关工

作，对于未能返校学生要及时做好服务工作。

13.做好研究生宿舍调整工作。各研工办积极结合毕业生离

校后的宿舍清理，配合研工部做好 18 栋研究生公寓的宿舍调

整，在暑假前调整到位，为新生入学提供住宿保障。

14.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是以班为单位启动研究生

综合素质测评班级评议，并收集相关支撑材料；二是继续推进

研究生课外兴趣小组活动的常态化、规范化；三是召开 6 月心

理与安全研判会，重点关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摸排工作，

对因家庭问题、经济困难、学业压力等引起的个案进行重点关

注。

15.各学院扎实做好创文迎检工作。一是进行“搬家式”“翻

箱倒柜式”宿舍大扫除；二是加强学生行为规范引导，特别是

公共区域禁止抽烟；三是做好责任区三车停放、卫生等情况检

查；四是强化创文“应知应会”知识的知晓。

六、党团建设工作

16.继续加强学生基层党建工作。做好上半年研究生组织发

展和党课教育，围绕“学习党史”教育专题开展主题党（团）

日活动， 具体安排和要求参见研究生处网“思政工作”通知公

告--《研究生 2021 年 6 月主题教育活动安排》。各培养学院应

结合本专业研究生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增强党



（团）支部活力与凝聚力，培育品牌活动和优秀典型。

17.做好第十四批“格桑花”赴藏支教团队招募选拔工作。

一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做好支教宣传动员；二是按照琼结县

要求，择优选拔相关专业支教成员；三是会同校团委做好支教

队员的培训、体检及后勤保障工作。

18.组织研究生申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各培养学院应

根据校团委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相关要求，结合专业

实际，组织研究生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社会实践项目，做好前期

策划与调研，抓好队伍初建。

19.持续推进“青年大学习”行动。不断扩大“青年大学习”

覆盖面，着力提升参学率，有效提升学习实效，各培养学院研

究生参学率不低于 85%。

七、招生与就业工作

20.发放 2022 年研招调档函、印制录取通知书。

21.制定印发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组织各招生学

院全面开展学术夏令营、生源基地建设等研招宣传工作。

22.各招生学院应根据学校相关要求，结合本院实际，积极

思考、主动作为、提前准备，科学利用和整合各方资源，充分

调动全院上下的积极性，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好 2023 年研招

宣传工作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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